
 

 

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
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，解放军军事法院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

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： 

    经研究决定，人民法院对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赔偿纠纷案件

（以下简称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），凡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规

定受理条件的，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予以受理。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，是指证券市场上证券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，在提交或公布的信息披露文件中作

出违背事实真相的陈述或记载，侵犯了投资者合法权益而发生的民事侵权索赔案

件。 

    二、人民法院受理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，其虚假陈述行为，须经中国证

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调查并作出生效处罚决定。当事人依据查处结果

作为提起民事诉讼事实依据的，人民法院方予依法受理。 

    三、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的诉讼时效为两年，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

及其派出机构对虚假陈述行为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计算。 

    四、对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，人民法院应当采取单独或者共同诉讼的形

式予以受理，不宜以集团诉讼的形式受理。 

    五、各直辖市、省会市、计划单列市或经济特区中级人民法院为一审管辖法

院；地域管辖采用原告就被告原则，统一规定为： 

    １、对凡含有上市公司在内的被告提起的民事诉讼，由上市公司所在直辖市、

省会市、计划单列市或经济特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。 

    ２、对以机构（指作出虚假陈述的证券公司、中介服务机构等，下同）和自

然人为共同被告提起的民事诉讼，由机构所在直辖市、省会市、计划单列市或经

济特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。 

    ３、对以数个机构为共同被告提起的民事诉讼，原告可以选择向其中一个机

构所在直辖市、省会市、计划单列市或经济特区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。原

告向两个以上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，由最先立案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。 

    六、有关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类案件后，应在三日内将受理情况逐级上报至

最高人民法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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